河北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清单

	项目
	序号
	主体责任
	责任依据
	处罚依据
	法律责任
	备注

	一、依法备案
	1
	在通信主管部门批准后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备案内容包括域名、IP地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备案号、企业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等。

	
	2
	设立从事网络餐饮服务分支机构的，在设立后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备案内容包括分支机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等。

	二、信息公示
	3
	应当在餐饮服务经营活动主页面公示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等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更新。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4
	应当在网上公示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地址、量化分级信息。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
	
	
	

	
	5
	公示的信息应当真实。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四十三条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三、制度机构
	6
	建立并执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审查登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严重违法行为平台服务停止、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制度，并在网络平台上公开相关制度。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7
	应设置专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明确各岗位的食品安全责任。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8
	应当建立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结合实际，落实自查要求，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条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四、人员管理
	9
	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每年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经考核不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不得上岗。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10
	在依法配备食品安全员的基础上，大中型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需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并结合实际细化制定《食品安全总监职责》、《食品安全员守则》。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五条（五）、第八条、第九条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1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应当组织对职工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对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进行法律、法规、标准和专业知识培训、考核，并对培训、考核情况予以记录，存档备查。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六条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2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负责人应当支持和保障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依法开展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在作出涉及食品安全的重大决策前，应当充分听取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的意见和建议。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四条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五、技术保障
	13
	具备数据备份、故障恢复等技术条件，保障网络食品交易数据和资料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九条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三十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3万元罚款。
	

	六、入网审查
	14
	应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登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保证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等许可信息真实。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签订食品安全协议，明确食品安全责任。

	七、信息报送
	15
	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第 一款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6
	发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违法行为的，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八、质量管控
	17
	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签订食品安全协议，明确食品安全责任。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18
	履行记录义务，如实记录网络订餐的订单信息，包括食品的名称、下单时间、送餐人员、送达时间以及收货地址，信息保存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19
	加强对送餐人员的食品安全培训和管理。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八、质量管控
	20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提供食品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的，所提供的食品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应当无毒、清洁。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二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21
	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行为和信息进行检查、抽查和监测。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22
	未履行相关义务，导致发生下列严重后果之一的：致人死亡或者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发生较大级别以上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较为严重的食源性疾病的；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引发其他的严重后果的。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三十七条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三十七条
	责令停业，并将相关情况移送通信主管部门处理。
	

	九、制止餐饮浪费
	23
	 餐饮外卖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第二十八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十、自查和报告
	24
	应当建立食品安全日管控制度。食品安全员每日根据风险管控清单进行检查，形成《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应当立即采取防范措施，按照程序及时上报食品安全总监或者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发现问题的，也应当予以记录，实行零风险报告。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5
	应当建立食品安全周排查制度。食品安全总监或者食品安全员每周至少组织1次风险隐患排查，分析研判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研究解决日管控中发现的问题，形成《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二条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6
	应当建立食品安全月调度制度。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听取1次食品安全总监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对当月食品安全日常管理、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进行工作总结，对下个月重点工作作出调度安排，形成《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十一、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27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事故单位应当及时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食品安全事故隐瞒、谎报、缓报，不得隐匿、伪造、毁灭有关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第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八条
	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隐匿、伪造、毁灭有关证据的，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许可证。
	

	
	28
	食品安全事故调查部门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有关的情况，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和样品。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和样品，不得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干涉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
	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十二、接受监督检查
	29
	不得拒绝、阻挠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监督检查、风险监测和抽样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
	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十三、消费者权益保护
	30
	公开投诉举报方式，对涉及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投诉举报及时进行处理。
	[bookmark: _GoBack]《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说明：除上述列出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外，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还应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技术规范相关要求开展自查，全面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